高职学院2010年专业技能大赛——医疗美容技术专业彩妆造型设计大赛通知
为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，创新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，切实提高各专业学生的实践技能操作水平，达到培养高素质、高技能人才的目的，高职学院组织开展2010年专业技能大赛——医疗美容技术专业彩妆造型设计大赛。具体内容通知如下：
一、时间：2010年11月17日下午13:30
二、地点：美容医学院化妆实验室

三、参加人员：2009级医疗美容技术专业全体学生

四、竞赛项目：晚宴化妆（真人模特）

具体要求：

1、设计意图明确，构思新颖，突出主题，具有个性特征；整个妆面与模特的本人气质、服饰协调，整体造型高贵、典雅。

2、模特不准纹眼线、纹眉、纹唇；美目贴、假睫毛须在比赛过程中粘贴，粉底必须在比赛场地完成，结构处理不能有明显痕迹。

3、要求粉底薄厚均匀，突出皮肤质感；色彩搭配合理，使模特面部轮廓清晰；眉型、唇形、腮红等符合脸型特征，眼影用色合理，层次分明，晕染过渡自然；五官比例协调，立体感强，紧扣设计主题。

4、发型及发饰不得高于脸部2/3，服饰、发型、妆面、

色彩要求整体协调，使人耳目一新并能体现模特的独特气质。

五、竞赛规则
1.真人模特由参赛选手自选，赛前将模特名单报至高职学院。

2.比赛所需常规用品由美容医学院实验室提供，一些特殊用品选手可自备（如假睫毛，面部及发型饰品等） 。
3．模特可提前做好发型进入赛场。

4. 本次比赛规定时间为60分钟，分两组进行，每组11人，竞赛规定时间结束后，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，经裁判员检查许可后，选手方可离开赛场。
六、成绩评定

1.聘请美容医学院4名专家担任裁判员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进行评分。

2.操作成绩满分为100分，其中化妆占70分，设计占30分。选手的成绩取4名裁判的平均分作为最终成绩。
七、奖项设置

本次比赛共设一等奖一名、二等奖二名、三等奖三名，优秀奖五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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